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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政〔2008〕66 号

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管城回族区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

法的通 知

各乡(镇)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管城回族区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二○○八年八月十五日

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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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城回族区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全区重大活动档案资料的收集、管理

和有效利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河南省档案

管理条例》、《郑州市档案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区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活动档案，是指本区重大的政

治、经济、科学技术、文化、宗教、卫生、体育、外事及举

行的重大庆典、纪念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

价值的各种文字、图表、声像、光盘等不同形式的记录。

第三条 重大活动档案是本区各项重大活动的历史记

录和宝贵财富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支持和配合做好重

大活动档案资料的收集归档工作，不得将重大活动档案据为

己有，确保档案的完整、安全及有效利用。

第四条 区档案馆是集中保管重大活动档案的机构，可

直接参与收集有关重大活动材料。各承办单位应依照本办法

做好重大活动档案的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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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重大活动档案登记与归档

第五条 重大活动档案实行登记制度。登记归档的范围

为：

（一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我区视察工作形成的档案；

（二）外国元首、政府首脑、政党领袖和国际组织负责

人来我区参观访问形成的档案；

（三）河南省、郑州市及其他省、部级主要领导人及知

名人士来我区视察、考察、调研、检查工作形成的档案；

（四）本区与国内外其他城市经贸洽谈、交流、相互往

来形成的有重大意义、重大影响的档案；

（五）区级以上民主党派、工商联以及宗教团体等在我

区组织的重大活动形成的档案；

（六）区级以上行政区划变动、开发区设立、变更形成

的档案；

（七）本区重大庆典、赛事、纪念活动和重点工程开、

竣工，重大自然灾害及抢险救灾活动形成的档案；

（八）经市级政府以上部门批准授予荣誉称号的产品、

工程（如区级以上名优、专利产品、百年老店等），与之称

号有关的档案；

（九）获得市级以上政府授予的各种奖项（如发明奖、

重大成果奖、科技进步奖）及有关的档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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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称号（如卫生、拥军、环保、

文明城市），具有较大影响的创建活动形成的档案；

（十一）海内外侨胞、国外友人捐资规模影响较大的办

学、资助慈善事业等活动的档案；

（十二）区级以上重点环境保护区、名胜古迹、文化遗

产、旅游景点等确定过程中形成的档案；

（十三）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各类论文、专著、文艺作

品等创作、发表过程中形成的档案；

（十四）其他在全区有重大影响的活动所形成的档案；

第六条 重大活动档案登记的方法和要求：

（一）区档案局负责制定《重大活动档案备案表》；

（二）重大活动档案登记工作由重大活动承办部门负责；

一个单位承办的活动，由承办单位负责该活动档案的登

记和上报工作；两个以上单位联办的活动，由主办单位或其

指定的机构负责该活动档案的登记和上报工作；临时机构承

办的活动，由该机构指定专人负责该活动档案的登记和上报

工作；

（三）负责重大活动登记的负责人，在活动结束后六十

日内向区档案局报送《重大活动档案备案表》及档案目录。

（四）重大活动的主管部门应对该活动的登记上报工作

进行督促、检查，抓好落实。

（五）区档案局应及时介入，做好重大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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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归档案范围的确定工作，并对重大活动档案工作进行监

督、指导和验收工作。

第三章 重大活动档案的管理

第七条 保管重大活动档案的单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，

确保档案的完整与安全，对保管条件恶劣或其他原因可能导

致重大活动档案严重损毁和不安全的，经区档案局同意可提

前接收进馆。

第八条 对重大活动档案实行以主办单位为主集中统一

管理的原则，保持其成套性和完整性。具体按下列规定办理：

（一）一个单位承办的活动，其形成的档案材料整理两

套，一套归入本单位档案室，一套向区档案馆移交；

（二）两个以上单位联办的活动，其形成材料实行多套

制，原件交主办单位，复制件由参与单位归档。主办单位应

将整套材料统一立卷归档，并按规定向区档案馆移交。

第九条 区档案馆对已进馆的重大活动档案要按重点档

案管理的要求，进行分析、研究、积极开发档案信息资源，

简化手续，方便社会各方面利用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8 月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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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管城回族区重大活动档案备案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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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管城回族区重大活动档案备案表
活动名称

重大活动举办起止时间、地点

主 办

单 位 负

责

人

电

话协 办

单 位

形成

档案

数量

纸质档案 卷 件 排架长度 米

录音档案 盒 张 排架长度 米

录像档案 米 盘 张

影 片 盘

照 片 册 张

电子档案 盘 张

实物档案 种 件

资料数量 类 册

主办

单位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档案

行政

管理

部门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主题词：文秘工作 档案 通知

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8 年 8 月 15 日印发


